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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顺义区顺于路高丽营段122号院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咨询
· 委托方：
北京市顺义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常畅、陈颖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678-P01SGCB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市顺义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顺于路高丽营段122号院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于路高丽营段122号院工业用地。该项目位于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西侧紧临达盛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0、0043594号]复印件，咨询对象总用地面积27531平方米，建筑规模6250.48平方米，现状容积率为0.23。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2年11月2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43594号]复印件，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工业用地/生产车间。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0号]复印件，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所属工业类七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0、0043594号]复印件，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至2059年1月19日，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6.23年。
5. 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00080、0043594号]复印件，咨询对象总用地面积27531平方米，建筑规模6250.48平方米，则现状容积率为0.23。
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评估中，根据《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北估秘（2018）004号]、关于发布《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应用有关说明的通知[北估秘（2021）001号] （以下简称《指引》），第十条,当采用房地分开评估时，实际容积率小于1.0的，设定容积率为1.0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1.0。
6. 房屋情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顺不动产权第0043594号]复印件，估价对象房屋情况如下表：
	幢号
	结构
	建筑物总层数
	建筑面积（平方米）

	9幢
	钢
	1
	6250.48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2年11月2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约为10355万元（币种：人民币）。
收购补偿价格估价结果

	序号
	项目
	评估价格（万元）
	备注

	1
	土地使用权价格
	10525
	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

	2
	建（构）筑物价格
	625
	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

	3
	附属物价格
	——
	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

	4
	无法恢复使用的设施设备补偿价
	——
	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

	5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
	2878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于生产经营的非住宅房屋的月租金+月净利润×修正系数+员工月生活补助）×停产停业补偿期限，参照《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 ]确定。

	6
	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用
	31
	补偿费用参照《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

知》[京建法（2012）19号]确定。非住宅按50元/建筑平方米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确定，需要搬迁重新安装的空调、电话移机费。

	7
	土地收购补偿价格
	14059
	=1+2+3+4+5+6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受让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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